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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债券代码：128087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20】第 293 号）。我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对相关事项认

真作了核查，现对关注函关注的事项回复如下： 

1、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晚间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你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根据相关公告，你公司财务总监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向你公司

提议回购公司股份；孚日控股已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就股权转让事项履行相关审

议程序。随后公司于 5 月 8 日披露控股权变更提示公告。请你公司再次核实相

关《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相关描述是否属实、准确，并详细说明回购事

项、股权转让事项的筹划启动、决策过程等具体时点，是否违反信息披露公平

性及及时性等原则。 

回复说明：2020 年 5 月 1 日至 5 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公司于 5 月 6 日披

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是 4 月 30 日下午 4:00 左右形成的文件并提交

公告，公告于次一交易日，即 5 月 6 日公开披露，在此时点，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尚未筹划转让上市公司控制权事宜。鉴于公司股票价格连续非

理性跌停，出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方面的考虑，4 月 30 日当晚，公司财

务总监向公司提交了《关于提议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的函》，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于 5月 6日上午 10:00左右形成相关会议资料，并通知各董事组织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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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并

于 5 月 7 日进行了披露。但 5 月 6 日和 7 日公司股票继续跌停，5 月 7 日下午 4:00

左右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提交异常波动公告的通知。5 月 7 日上午公司

实际控制人和高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转让上市公司 20%股权事宜进行了沟

通，在此之前该股权转让事项无人知悉。5 月 7 日下午 4:30，公司控股股东孚日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日控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股权

转让相关议案，并通知本公司，故公司在第二个《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加

入了特别提示：公司控股股东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转让本公司控

股权相关事宜。下午 5:20 左右，孚日控股收到高密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收

购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决定》，并转送本公司，公司根据高密市人民政

府出具的文件以及孚日控股的通知，拟稿了《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处于筹划阶段

的提示性公告》，并于 5 月 7 日当晚提交，5 月 8 日披露。 

经公司认真核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相关描述属实、准确，不

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及及时性等原则。 

2、你公司曾于 2019 年 9 月进行股份回购，请你公司结合现金流情况、回

购原因、股权结构等因素，说明短期再次回购股份的原因、可行性及合理性。 

回复说明：截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公司上次回购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

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3,0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30％，累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16,264.30 万元，回购平

均成交价格为 5.42 元/股。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充沛，2019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0,255.85 万元，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29,805.23 万元，公司有充足的能力和资金保障进行股份回购。公司的股权

结构相对合理，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仅有 23.68%，回购股份可以相

对提高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公司将从二级市场回购的股份用于注销，减少股本，

有利于提高每股收益，是积极回报投资者的一种方式。公司财务总监本次提出回

购股份的方案时，公司股票已经连续三个跌停，价格为 6.63 元，若再有 2 个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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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则公司股票价格将低于上次公司回购股份的平均成交均价 5.42 元/股，故公

司认为在此时点提出回购方案，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有利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若公司能以低于 5.42 元/股的价格回购股份，可以滩薄上次回购股份的

成本，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3、请你公司说明回购事项和股权转让事项的内幕信息保密情况，是否已遵

守相关保密规定。 

回复说明：公司本次回购事项和股权转让事项，均为高度保密事项，公司

已严格履行相关保密措施，其中回购事项各个时间点及进展只有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知悉相关情况；股权转让事项各个时间点及进展只有

孚日控股董事、监事、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以及高密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和高密华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知悉相关情况。本次回购事项和

股权转让事项公司皆严格遵守了相关保密规定。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公司控制权转让后，原有管理团队不会发生变化，对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高密市政府决定成立孚日集团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公

司现任董事长孙日贵先生出任委员会主任。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

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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